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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初探 

赵  红

    [摘  要] 我国至今没有建立政府出版物的概念，对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就无从谈起。但是现有的著

作权法中已经有与政府出版物相关的著作权条款，可以此为依据进行讨论。对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许

多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立法政策，我国台湾省也有较为详细的法律法规。本文对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国家

和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对政府出版物归属问题做简要介绍，并对我国政府出版物著作权的归属提出几点

思考。 

    [关键词] 政府出版物、著作权、著作权归属 

    [Keyword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copyright、ownership of copyright 

    

    政府出版物是公众获得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其传播与利用在民主化进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

政府信息的公开，人们在使用政府出版物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问题。但在我

国，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归属十分模糊。因此，了解各国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对我国政府出版物著作

权的管理和使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各国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 

    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归属在国际上及其他国家早有规定，只是各国有不同的立法而已。从目前世界各

国法律规定来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细节上还有不同的规定，但大致上有两种情形，一类政府出版物

不享有著作权，一类政府出版物享有著作权。 

    各国法律对政府出版物的界定并不一致，但其核心部分可以分为官方发布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职务作品两类。如国家公布的法律法规、国家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有关国情的报告、国家权

威机构发布的统计资料、外交文书、公务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公文等等。 

    下面就各国法律对这两类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进行考察。 

    ㈠、各国对"法律"著作权归属的规定 

    "法律"是政府出版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基于信息自由的原则，以及保护

公民知情权的考虑，均于著作权法中规定"法律"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

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及瑞典，均规定"司法判决"不得享有著作权。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规定

法律享有著作权。 

    1.法律不享有著作权的情况 

    美国著作权法第105条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之任何著作均不享有著作权保护。但不包括因转让、遗赠

或其他原因而取得著作权之情形。 

    德国著作权法第5条关于官方著作（Official Works），于第1项规定：法律、命令、官方命令与通

知，以及判决及官方做成之判决理由，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为避免官方文件被擅自修改或不当利用，同

条第2项规定，著作权法关于禁止修改及注明出处的规定仍应准用。 

    新西兰在1994年著作权法中虽然明文规定联邦或任何部门所完成的著作，其著作权归皇室所有，但第

27条删除了原有的皇室对法案、法令、判决、国会记录等的著作权。 

    日本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相当于下列任何一项的作品，不能根据本章规定成为权利的对象：（１）

宪法及其他法令；（２）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所发布的告示、训令、通知及其他类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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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院的判决、决定、命令和审判以及按照审判手续由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决和决定；（４）前三项

所列的翻译作品和编写作品，由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所编写者。 我国台湾著作权法第9条规定：

下列各款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1）宪法、法律、命令或公文；2）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译

物或编辑物。前项第一款所称公文，包括公务员于职务上草拟之文告、讲稿、新闻稿及其它文书。 

    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

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2.法律享有著作权的情况 

    与上述条款相反，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却申明"法律"受著作权保护。 

    1911年英国著作权法建立了政府出版物由英皇享有著作权（Crown copyright）的制度，其第18条规

定了任何由英皇或政府部门所指示或控制下所完成或发行之著作，其著作权自著作完成时起归英皇所有。

自1912年7月1日起，所有政府出版物均标明"著作权由英皇享有（Crown copyright reserved）"等文字。

1956年英国著作权法将由英皇享有著作权之著作定义为"任何由英皇或政府部门所指示或控制下所完成著

作，或由英皇或政府部门于大英国首次发行之著作。"  

    据英国政府部门绿皮书所述，享有著作权的英国政府出版物有：立法与司法资料，例如，国会通过之

法律（Act of Parliament）、法规汇编（Statutory Instruments）、命令、赦令书（Command 

Paper）、政府部门报告书、法院判决与报告等；准立法资料，例如：公路法、政府程序手册、政府海

报、国定中小学课程、政府新闻公告等；公共之政府资讯，例如：新闻公告、政府宣传简册、统计资料、

协议文件（Consultative Documents）、政府单位年度报告等；无安全顾虑但未出版之文件资料，例如：

可公开之档案文献、内阁报告或演讲内容等。 

    皇室享有政府出版物著作权的规定有利于维护政府出版物的权威性，但限制了众多商业出版机构出版

发行政府出版物。 

    ㈡、各国对政府部门职务作品著作权的规定 

    政府出版物中另一重要部分是因公务活动或职务行为产生的职务作品。各国对这类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也有不同的规定：或规定政府出版物不享有著作权，或根据职务著作的性质不同而享有不同程度的著作

权。 

    1.不享有著作权的情况 

    美国政府早已认为任何人不得对政府出版物持有特权。其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保护并不适用于美国政

府的任何著作，即使法院判决的文件也属无著作权的公共财产。美国国会报告、国会意见、听证会记录、

国会辩论记录、国会档案、法院资料以及由美国具体实施部门--国防部、内政部、劳动部、总统办公室等

出版发行的文件就放在美国政府印刷局（GPO）的网站上供所有人使用。 

    2.享有著作权的情况 

    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对政府部门或受雇人员或有劳务契约关系完成的职务作品均享有著作权，其著作权

自著作完成时起归皇室所有。1988年英国著作权法第163条则再修正为"由英皇或政府部门官员或公务员职

务上完成之著作。" 

    新西兰1994年著作权法第26条明文规定，联邦或任何政府部门的受雇人员或有劳务契约关系的相关人

员所完成的著作，其著作权自著作完成时起归皇室所有。 

    澳大利亚1968年著作权法第176条至178条规定，澳洲联邦或各州所完成之著作，包括在政府指示或控

制下，以及出资委托所完成者，其著作权自著作完成时起归皇室所有。 

    加拿大1985年著作权法第12条亦明文规定，联邦或任何政府部门指示或控制（direct or control）

下所完成的著作，其著作权自著作完成时起归英皇所有。 

    3.部分享有著作权的情况 

    美国著作权法虽规定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著作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各州及地方政府并未放弃对政府

出版物的著作权保护。英国也并非所有政府出版物一律享有著作权保护。例如，在判决方面，除了宪法法

院的法官系属国会指定，其判决由国会享有著作权，一般法院的判决应不受著作权保护。 

    台湾著作权法则根据不同情形对职务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规定得非常详细。例如，不享有著作权的包

括公务员于职务上草拟之文告、讲稿、新闻稿及其它文书。而"以中央或地方机关或公法人名义公开发表

的著作"，如政府之政策白皮书、研究报告或国家公园人文自然调查报告等，则仍受著作权法保护。利用

该著作，除有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情形外，仍应经该著作财产权人的同意，否则将构成侵权。 

    

    

二、对我国政府出版物著作权的思考 

    ㈠、我国涉及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立法 

    关于"法律"的著作权归属，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

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根据上述条款，法律、

法规、政府机关决议等文件不受著作权保护，或者说可以自由使用。 

    关于政府出版物中的职务著作，我国著作权法没有专门规定，但著作权法对职务作品有明确规定。著

作权法第11条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㈡、对"法律"著作权的归属与行政法规的抵触 

    从属于民法的著作权法规定来看，"法律"不适用于著作权法，也就是公民或法人有权把"法律"用于印

刷出版而不必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属于行政法范围的《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却对无版权

的"法律编辑物"进行规范，规定法律法规汇编要根据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按出版专业分工规定的原则，

指定出版社出版。例如，"新闻出版署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通知"规定：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法律汇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国务院法制局编辑

的行政法规汇编由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此时，国

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是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授权"法律"出版。这个规定对法律法规汇编的保护超出了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作品的保护，并使政府实际上成为法律法规汇编的惟一提供者。显然，这与著作权

法是相矛盾的。 

    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还明确规定"官方正式译文"不适用于著作权法，即官方正式译文也可以自由使

用，但实际上如果有人在著述中引用官方正式译文，著者要向相应的编辑部门说明使用情况。例如，在出

版时若要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官方正式译文，著者应当向负责编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说明使用情况。从著作权法的角度，使用正式官方译文并不触犯著作权法，但如果不

向有关部门申报就不符合行政管理的规定。 

    在"法律"的著作权归属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做法更为明智。该州虽然在1993年就已放弃了对

州法令的著作权保护，但保留了重新主张著作权的权利，并要求该等法令必须被准确地印行，且印制者应

明确地标明其非属官方版本。按照该法，政府既主张官方法律汇编出版的权利，又不排斥非官方版本，只

需对非官方版本加以标明，既保护了官方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又鼓励了非官方授权的出版机构传播法律的

行为。 

    ㈢、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 

    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出版物中的职务作品做规定。只能根据著作权法进行推论。这类职

务作品包括：国家或地方机关因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公文、公务员基于受雇关系在职务上完成的著作

等，比照著作权法第16条，作者享有署名权，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为创作者所服务的机构。但在实践中，

由于对这类作品没有明确说明，很容易产生歧义。如领导的讲话、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代表政府的

发言、公务员起草的文件、工作报告等等是行政文件还是属于职务作品？如果是职务作品，著作权是属于

国家还是单位法人或其他权利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定义政府信息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政府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由政府获取的信息形成的出版物，典型的如：全国、

地方及行业的统计报告、统计年鉴；工商登记记录形成的企业名录；海关进出口报关材料形成的海关进出

口统计报告，等等。著作权法中没有对这类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作明确规定。这些出版物的主体内容并不是

编辑者的创作成果，用职务著作的法律条款来规范有些牵强。按著作权法有关职务作品条款规定，著作权

由法人或者其组织享有。这些作品并非该机构的创作成果，而其收集信息的过程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它

的著作权归属应与一般法人和其他组织支撑完成的职务作品有本质的不同，否则这些部门和机构因此成为

这些商业化出版物的权利人，公共物品性质的出版物为个别机构的垄断性部门所有。我国统计部门申明拥

有统计资料的著作权，以统计资料的出版发行作为单位的收入来源，曾引起媒体质疑。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对此则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台湾著作权法在第11、12条中对公务员基于受雇关系

在职务上完成的著作和依出资聘人完成著作关系所形成的著作在何种情况国家享有著作权、何种情况国家

享有财产权、何种情况国家享有利用权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例如，公务员基于受雇关系在职务上完成的

著作，依著作权法第11条第1项但书及第3项之规定，国家政府机关得与所属公务员订定契约，约定公务员

职务上之著作以国家为著作人。 

    正是由于台湾著作权法对公务员职务作品的规定非常明确，使其在实际中能够充分利用。例如，台湾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http://www.grb.gov.tw 的网站上就明确表示，职务行为发表的作品包括：公务

员的考察报告、公务员本身的职务作品。任何人都可在网上使用。中華民國政府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政府档案等网站表示，这些网站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政府档案等均属于政府

出版物，并不受著作权保护而可以合理使用。可见，政府出版物著作权归属的明晰，对政府信息的传播的

确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㈣、政府出版物界定问题  

    政府出版物是政府活动原始记录的产物，是一类具有特殊功能的文献，它的发展与政府机构本身的扩

充及其职能的强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国度里，政府出版物既是政府信息公

开理念的表征，更是实现政府信息公开传播的重要媒介。但在我国，政府出版物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对政

府出版物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政府出版物的概念不清直接影响着其著作权的归属。因



此，明确政府出版物的概念，规范政府出版物的著作权归属，对政府出版物通过商业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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